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盧政庸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被  上訴人  盧慧君

訴訟代理人  黃逸仁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苡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更一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8,657,506元本息部分，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95，餘由被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

其弟即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

一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437,506元；自103年7月15日

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

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復於105年6月間兩造於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家中成立借貸合意，由上訴人向伊借

款922萬元以清償其對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下稱系爭保單質借）債務，

伊乃自105年6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30日止，於附表三所示時

間及方式如數代上訴人清償。兩造就上開借款均未約定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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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伊多次向上訴人催告返還，上訴人迄今僅清償100萬

元，尚積欠伊借款9,157,506元（計算式：437,506元＋50萬

元＋922萬元－100萬元＝9,157,506元，以下合稱系爭款

項）。縱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無消費借貸關係，就其中附表一

及附表三部分，伊出於管理上訴人事務之意思，為上訴人清

償其債務，不違反上訴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適法之

無因管理。縱非屬無因管理，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亦

無法律上原因，屬給付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民法第478條

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或第176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

上訴人給付9,15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

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

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伊清償之附表一信用卡費及附表三

系爭保單質借債務，及上訴人所簽收或被上訴人所匯之附表

二所示50萬元，均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

遺產，且被上訴人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

款給伊。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並無消費借貸、無因管理及不當

得利關係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

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附表一

所示之信用卡費437,506元：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固有明文。而消費借貸者於當事

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

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

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

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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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

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伊自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被上訴

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

共437,506元，並提出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

1頁為證（見原審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23號卷第29頁，下

稱323號卷）。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估價單（見本

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上開信用卡費為被

上訴人所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惟辯稱兩造並未成立

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

第1頁就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僅記載日期、銀行

名、繳費方式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支付之原因。揆諸上

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

表一所示信用卡費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

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

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⒊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有積欠其應繳納

之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而該信用卡費係由被上訴人

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

項㈢、第338頁）。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

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堪認上訴人受

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至於上訴人雖辯稱其所受領之款

項均為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並提出

盧德坤之除戶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77、

79至81頁）為證，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前開遺產稅

繳清證明書所載，僅能證明盧德坤之繼承人有價值共9千餘

萬元之遺產得以繼承。且證人即兩造之大姊陳盧○娟於原審

具結證稱：盧德坤之遺產是由姊弟4人開會一起處理，沒有

委由被上訴人處理；扣除公司結束營業之成本及費用支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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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遺產，經協議後，現金及其中2筆土地由姊弟4人各分得

1/4，其餘不動產由上訴人及訴外人盧政偉繼承；伊分得約1

千萬元，伊印象中遺產已經處理並分配完畢，且上訴人已經

受分配1千多萬元之現金；伊不知道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有

挪用上訴人應受分配遺產之事，被上訴人亦未有拖欠姊弟款

項或有協議分期給付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

頁）。此外，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挪用盧德坤

遺產之事實，則其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

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

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即屬有據。被上訴人

併依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

敘明。

　㈡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　

　⒈被上訴人主張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

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

並提出103年7月15日簽收單、及上訴人於同年8月4日簽名之

估價單第2頁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1頁、323號卷第31

頁）。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簽收單及估價單（見本

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有收受同附表編號1

所示10萬元之現金，及被上訴人有將編號2、3之款項匯至上

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

000000）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96頁），惟辯稱並未成立消

費借貸關係。經查：上開103年7月15日之簽收單，僅記載

「100,000現金（壹拾萬元正）由新光178萬貸款中支出、製

單人：盧○君」；上開估價單第2頁關於附表二所示3筆金額

部分，亦僅記載日期、銀行名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給付

或匯款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

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二所示款項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

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二所示款項曾有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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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

無據。

　⒉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

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

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

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

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

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

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

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

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

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

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

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

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

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

照）。上訴人辯稱其受領系爭款項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盧

德坤之遺產等情，雖因舉證不足而未為本院採擇，惟尚難認

上訴人未盡真實陳述義務，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附表二所

示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仍須負舉證責任。惟被上訴人未再

舉證證明其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欠缺給付之目的，

則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

所示之50萬元，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822萬元：

　⒈104年間，上訴人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南山

人壽公司，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Z000000000、

Z000000000、Z000000000之保單，向南山人壽辦理系爭保單

質借，還款情形及還款證明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9頁不爭執事項㈤）。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債務，被上訴

人並已於附表三所示時間陸續如數向南山人壽清償，而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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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借給上訴人之922萬元其中100萬元，為被上訴人向訴外

人即兩造之母楊○所借，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

元，上訴人仍積欠被上訴人822萬元等情，並提出附表三

「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

壽出具之收據為證。上訴人固不否認附表三所示922萬元為

其應繳納之費用，且該費用係由被上訴人繳納（見本院卷第

338頁），以及其已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

124至125頁），惟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經查：　

　⑴證人楊○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當時伊在

現場，伊親耳聽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因為上訴人把南

山人壽的保單借錢出來，以後沒辦法再領保險金，所以上訴

人叫被上訴人幫其籌錢以還款予南山人壽，當時上訴人說他

○○○0○土地若賣掉就會還被上訴人錢，結果被上訴人籌

不夠錢，說她還差100萬元，被上訴人就叫伊借給上訴人，

然後南山人壽那筆錢就還清了；但後來上訴人把土地賣掉

後，也沒有把錢還給被上訴人，伊知道之後，過沒幾天上訴

人回家，伊就問上訴人土地賣掉了你有錢為什麼不還給被上

訴人，上訴人就嗆說「我不要還就是不要還，妳是要怎

樣」；伊有打電話給上訴人的女性友人，要上訴人還伊錢，

很久之後上訴人才拿100萬元回來還伊，上訴人拿100萬元丟

在桌上說「這給妳」，伊說「這你跟我借的什麼叫給我」等

語綦詳（見原審卷一第467至471頁）。證人陳盧○娟亦於原

審具結證稱：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

費用，因被上訴人款項不足，故被上訴人有另外向伊借款以

貸與款項予上訴人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

而本件為親屬間之借貸，惟家人最能知悉內情，兩造之母楊

○與大姐陳盧○娟之證詞均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復有附

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

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等客觀事證，以及上訴人自承有逕向楊○

清償100萬元等情，得以互相印證，洵屬可採。

　⑵再參以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7年11月18日對話錄音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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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你何時要還款？你錢拿去還南

山，我們當初好心幫你還，保住保險，你現在錢不還我們。

我跟大姊好心借你錢你不還款，還說沒有要還」等語，上訴

人回稱：「我沒有打算要還、就不想還、我跟媽說我本來要

還，弄到最後我不爽」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9頁，錄音檔

案置密封袋），上訴人亦不否認上開譯文之形式真正（見原

審卷二第115至116頁），足見上訴人不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

款，僅表示原本要還款，但已沒有意願清償。益徵被上訴人

主張有借款予上訴人，供上訴人清償對南山人壽系爭保單質

借債務等情，應屬實在。

　⑶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係基於返還挪用之遺產而給付等語，為

本院所不採，已如前述。上訴人雖再辯稱被上訴人當時因投

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固據提出民事

裁判書及民刑事案號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53至311頁），惟

上開資料並未顯示各該訴訟事件原因事實發生之時期與本件

105年6月間始成立之借款關係，有何時間上之相當關連，更

無從推認被上訴人於105年6月間無相當資力可借款給上訴

人，故上訴人此節所辯，尚無可取。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

向其借款922萬元，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後，

上訴人尚應返還822萬元，自屬有據。

　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

明文。而所謂貸與人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

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1個月以上相當期

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222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向其

借款時未約定清償期（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依前開

107年11月18日之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已有催告上訴人

清償借款，上訴人迄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間起訴時，已逾1

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仍未返還借款，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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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822萬元借款，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備位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三所示借款扣除已清償部分後之822萬

元，合計8,657,506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

月15日（見原審卷一第139、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

應准許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

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

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

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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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表一：

　　

附表二：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

（新臺幣）

交付借款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6月13日 136,03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原證2

簽收單

（323號

卷第29

頁）。

2 103年7月2日 7,578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3 103年6月13日 5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4 103年6月16日 10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5 103年6月16日 44,75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

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6 103年6月16日 4,142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台新

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7 103年6月27日 95,000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合計 437,506元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

（新臺幣）

交付借款

方式

證據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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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清償其對南山人壽之保單質

借】：　　　　　　

1 103年7月15日 10萬元 現金。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

31頁）、原證5簽收單

（原審卷一第151頁）。

2 103年7月25日 20萬元 轉帳至上訴

人之玉山商

業銀行大墩

分 行 帳 戶

（ 帳 號 ：

0000-000-

000000）。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

31頁）、原證6玉山銀行

存款憑條（原審卷一第

153頁）。

3 103年8月1日 20萬元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

31頁）、原證6台中銀行

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原

審卷一第155頁）。

合計 50萬元

編

號

日期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05年6月21日 9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

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原審卷一第371

頁、原審卷二第101頁）、原證3玉山

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

原審卷一第372頁、原審卷二第102

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

號卷第35頁）。

2 105年6月22日 732,14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6頁）。

3 105年6月22日 14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7頁）。

4 105年6月22日 22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7頁）。

5 105年6月22日 16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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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頁）。

6 105年6月22日 25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8頁）。

7 105年6月22日 253,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9頁）。

8 105年6月22日 38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39頁）。

9 105年6月23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0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

第157頁）。

10 105年6月24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1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

第158頁）。

11 105年6月27日 318,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2頁）。

12 105年6月29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3頁）。

13 105年6月30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4頁）。

14 105年7月1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5頁）。

15 105年7月7日 2,347,000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

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

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

號卷第46頁）。

16 105年7月15日 14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

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原審卷一第

373頁、原審卷二第103頁）、原證3

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7

頁）。

17 105年8月3日 8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

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

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

號卷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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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5年12月30日 5,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

49頁）。

合計 922萬元

註：上訴人嗣已清償100萬元。

01

(續上頁)

第十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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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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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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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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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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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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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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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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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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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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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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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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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盧政庸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被  上訴人  盧慧君
訴訟代理人  黃逸仁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苡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更一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8,657,506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9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其弟即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437,506元；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復於105年6月間兩造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家中成立借貸合意，由上訴人向伊借款922萬元以清償其對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下稱系爭保單質借）債務，伊乃自105年6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30日止，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及方式如數代上訴人清償。兩造就上開借款均未約定清償期，伊多次向上訴人催告返還，上訴人迄今僅清償100萬元，尚積欠伊借款9,157,506元（計算式：437,506元＋50萬元＋922萬元－100萬元＝9,157,506元，以下合稱系爭款項）。縱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無消費借貸關係，就其中附表一及附表三部分，伊出於管理上訴人事務之意思，為上訴人清償其債務，不違反上訴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適法之無因管理。縱非屬無因管理，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屬給付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或第176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9,15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伊清償之附表一信用卡費及附表三系爭保單質借債務，及上訴人所簽收或被上訴人所匯之附表二所示50萬元，均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且被上訴人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並無消費借貸、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關係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附表一所示之信用卡費437,506元：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固有明文。而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伊自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被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437,506元，並提出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為證（見原審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23號卷第29頁，下稱323號卷）。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上開信用卡費為被上訴人所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惟辯稱兩造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就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僅記載日期、銀行名、繳費方式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支付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⒊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有積欠其應繳納之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而該信用卡費係由被上訴人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㈢、第338頁）。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堪認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至於上訴人雖辯稱其所受領之款項均為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並提出盧德坤之除戶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77、79至81頁）為證，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前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載，僅能證明盧德坤之繼承人有價值共9千餘萬元之遺產得以繼承。且證人即兩造之大姊陳盧○娟於原審具結證稱：盧德坤之遺產是由姊弟4人開會一起處理，沒有委由被上訴人處理；扣除公司結束營業之成本及費用支出後之遺產，經協議後，現金及其中2筆土地由姊弟4人各分得1/4，其餘不動產由上訴人及訴外人盧政偉繼承；伊分得約1千萬元，伊印象中遺產已經處理並分配完畢，且上訴人已經受分配1千多萬元之現金；伊不知道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有挪用上訴人應受分配遺產之事，被上訴人亦未有拖欠姊弟款項或有協議分期給付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此外，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挪用盧德坤遺產之事實，則其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即屬有據。被上訴人併依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　
　⒈被上訴人主張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並提出103年7月15日簽收單、及上訴人於同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2頁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1頁、323號卷第31頁）。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簽收單及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有收受同附表編號1所示10萬元之現金，及被上訴人有將編號2、3之款項匯至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96頁），惟辯稱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開103年7月15日之簽收單，僅記載「100,000現金（壹拾萬元正）由新光178萬貸款中支出、製單人：盧○君」；上開估價單第2頁關於附表二所示3筆金額部分，亦僅記載日期、銀行名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給付或匯款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二所示款項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二所示款項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⒉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上訴人辯稱其受領系爭款項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盧德坤之遺產等情，雖因舉證不足而未為本院採擇，惟尚難認上訴人未盡真實陳述義務，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附表二所示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仍須負舉證責任。惟被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其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欠缺給付之目的，則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822萬元：
　⒈104年間，上訴人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南山人壽公司，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之保單，向南山人壽辦理系爭保單質借，還款情形及還款證明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9頁不爭執事項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債務，被上訴人並已於附表三所示時間陸續如數向南山人壽清償，而被上訴人借給上訴人之922萬元其中100萬元，為被上訴人向訴外人即兩造之母楊○所借，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上訴人仍積欠被上訴人822萬元等情，並提出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為證。上訴人固不否認附表三所示922萬元為其應繳納之費用，且該費用係由被上訴人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以及其已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惟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經查：　
　⑴證人楊○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當時伊在現場，伊親耳聽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因為上訴人把南山人壽的保單借錢出來，以後沒辦法再領保險金，所以上訴人叫被上訴人幫其籌錢以還款予南山人壽，當時上訴人說他○○○0○土地若賣掉就會還被上訴人錢，結果被上訴人籌不夠錢，說她還差100萬元，被上訴人就叫伊借給上訴人，然後南山人壽那筆錢就還清了；但後來上訴人把土地賣掉後，也沒有把錢還給被上訴人，伊知道之後，過沒幾天上訴人回家，伊就問上訴人土地賣掉了你有錢為什麼不還給被上訴人，上訴人就嗆說「我不要還就是不要還，妳是要怎樣」；伊有打電話給上訴人的女性友人，要上訴人還伊錢，很久之後上訴人才拿100萬元回來還伊，上訴人拿100萬元丟在桌上說「這給妳」，伊說「這你跟我借的什麼叫給我」等語綦詳（見原審卷一第467至471頁）。證人陳盧○娟亦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費用，因被上訴人款項不足，故被上訴人有另外向伊借款以貸與款項予上訴人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而本件為親屬間之借貸，惟家人最能知悉內情，兩造之母楊○與大姐陳盧○娟之證詞均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復有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等客觀事證，以及上訴人自承有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得以互相印證，洵屬可採。
　⑵再參以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7年11月18日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你何時要還款？你錢拿去還南山，我們當初好心幫你還，保住保險，你現在錢不還我們。我跟大姊好心借你錢你不還款，還說沒有要還」等語，上訴人回稱：「我沒有打算要還、就不想還、我跟媽說我本來要還，弄到最後我不爽」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9頁，錄音檔案置密封袋），上訴人亦不否認上開譯文之形式真正（見原審卷二第115至116頁），足見上訴人不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款，僅表示原本要還款，但已沒有意願清償。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有借款予上訴人，供上訴人清償對南山人壽系爭保單質借債務等情，應屬實在。
　⑶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係基於返還挪用之遺產而給付等語，為本院所不採，已如前述。上訴人雖再辯稱被上訴人當時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固據提出民事裁判書及民刑事案號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53至311頁），惟上開資料並未顯示各該訴訟事件原因事實發生之時期與本件105年6月間始成立之借款關係，有何時間上之相當關連，更無從推認被上訴人於105年6月間無相當資力可借款給上訴人，故上訴人此節所辯，尚無可取。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後，上訴人尚應返還822萬元，自屬有據。
　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貸與人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1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向其借款時未約定清償期（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依前開107年11月18日之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已有催告上訴人清償借款，上訴人迄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間起訴時，已逾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仍未返還借款，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822萬元借款，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備位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三所示借款扣除已清償部分後之822萬元，合計8,657,506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見原審卷一第139、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6月13日

		136,03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原證2
簽收單（323號卷第29頁）。



		2

		103年7月2日

		7,578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3

		103年6月13日

		5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4

		103年6月16日

		10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5

		103年6月16日

		44,75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6

		103年6月16日

		4,142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7

		103年6月27日

		95,000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合計

		


		437,506元

		


		








附表二：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
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7月15日

		10萬元

		現金。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5簽收單（原審卷一第151頁）。



		2

		103年7月25日

		20萬元

		轉帳至上訴人之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玉山銀行存款憑條（原審卷一第153頁）。



		3

		103年8月1日

		20萬元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原審卷一第155頁）。



		合計

		


		50萬元

		


		












附表三【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清償其對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　　　　　　


		編
號

		日期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05年6月21日

		9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101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原審卷一第372頁、原審卷二第102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5頁）。



		2

		105年6月22日

		732,14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6頁）。



		3

		105年6月22日

		14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4

		105年6月22日

		22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5

		105年6月22日

		16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6

		105年6月22日

		25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7

		105年6月22日

		253,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8

		105年6月22日

		38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9

		105年6月23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0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7頁）。



		10

		105年6月24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1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8頁）。



		11

		105年6月27日

		318,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2頁）。



		12

		105年6月29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3頁）。



		13

		105年6月30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4頁）。



		14

		105年7月1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5頁）。



		15

		105年7月7日

		2,347,000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6頁）。



		16

		105年7月15日

		14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原審卷一第373頁、原審卷二第103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7頁）。



		17

		105年8月3日

		8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8頁）。



		18

		105年12月30日

		5,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9頁）。



		合計

		


		922萬元
註：上訴人嗣已清償100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盧政庸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被  上訴人  盧慧君
訴訟代理人  黃逸仁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苡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
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更一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8,657,506元本息部分，及
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95，餘由被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
    其弟即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
    一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437,506元；自103年7月15日
    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
    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復於105年6月間兩造於臺中市
    ○○區○○路0段000號家中成立借貸合意，由上訴人向伊借款92
    2萬元以清償其對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下稱系爭保單質借）債務，伊乃自
    105年6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30日止，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及方
    式如數代上訴人清償。兩造就上開借款均未約定清償期，伊
    多次向上訴人催告返還，上訴人迄今僅清償100萬元，尚積
    欠伊借款9,157,506元（計算式：437,506元＋50萬元＋922萬
    元－100萬元＝9,157,506元，以下合稱系爭款項）。縱兩造間
    就系爭款項無消費借貸關係，就其中附表一及附表三部分，
    伊出於管理上訴人事務之意思，為上訴人清償其債務，不違
    反上訴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適法之無因管理。縱非
    屬無因管理，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
    屬給付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備位依民
    法第179條或第176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9,157
    ,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伊清償之附表一信用卡費及附表三
    系爭保單質借債務，及上訴人所簽收或被上訴人所匯之附表
    二所示50萬元，均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
    遺產，且被上訴人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
    款給伊。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並無消費借貸、無因管理及不當
    得利關係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附表一
    所示之信用卡費437,506元：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固有明文。而消費借貸者於當事
    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
    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
    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
    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
    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
    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伊自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被上訴
    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
    共437,506元，並提出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
    1頁為證（見原審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23號卷第29頁，下
    稱323號卷）。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估價單（見本
    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上開信用卡費為被上
    訴人所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惟辯稱兩造並未成立消
    費借貸關係。經查：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
    頁就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僅記載日期、銀行名、繳
    費方式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支付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
    ，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一所
    示信用卡費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
    證明兩造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
    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⒊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有積欠其應繳納
    之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而該信用卡費係由被上訴人
    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
    項㈢、第338頁）。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
    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堪認上訴人受此
    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至於上訴人雖辯稱其所受領之款項
    均為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並提出盧
    德坤之除戶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77、79
    至81頁）為證，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前開遺產稅繳
    清證明書所載，僅能證明盧德坤之繼承人有價值共9千餘萬
    元之遺產得以繼承。且證人即兩造之大姊陳盧○娟於原審具
    結證稱：盧德坤之遺產是由姊弟4人開會一起處理，沒有委
    由被上訴人處理；扣除公司結束營業之成本及費用支出後之
    遺產，經協議後，現金及其中2筆土地由姊弟4人各分得1/4
    ，其餘不動產由上訴人及訴外人盧政偉繼承；伊分得約1千
    萬元，伊印象中遺產已經處理並分配完畢，且上訴人已經受
    分配1千多萬元之現金；伊不知道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有挪
    用上訴人應受分配遺產之事，被上訴人亦未有拖欠姊弟款項
    或有協議分期給付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
    。此外，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挪用盧德坤遺產
    之事實，則其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
    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
    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即屬有據。被上訴人
    併依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
    敘明。
　㈡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　
　⒈被上訴人主張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
    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
    並提出103年7月15日簽收單、及上訴人於同年8月4日簽名之
    估價單第2頁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1頁、323號卷第31頁）
    。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簽收單及估價單（見本院卷
    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有收受同附表編號1所示1
    0萬元之現金，及被上訴人有將編號2、3之款項匯至上訴人
    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之
    事實（見本院卷第196頁），惟辯稱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
    。經查：上開103年7月15日之簽收單，僅記載「100,000現
    金（壹拾萬元正）由新光178萬貸款中支出、製單人：盧○君
    」；上開估價單第2頁關於附表二所示3筆金額部分，亦僅記
    載日期、銀行名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給付或匯款之原因
    。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
    造間就附表二所示款項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
    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二所示款項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
    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⒉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
    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
    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
    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
    。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
    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
    ，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
    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
    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
    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
    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
    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
    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
    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
    上訴人辯稱其受領系爭款項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盧德坤之
    遺產等情，雖因舉證不足而未為本院採擇，惟尚難認上訴人
    未盡真實陳述義務，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附表二所示款項
    無法律上之原因，仍須負舉證責任。惟被上訴人未再舉證證
    明其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欠缺給付之目的，則被上
    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
    50萬元，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822萬元：
　⒈104年間，上訴人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南山人
    壽公司，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
    0000、Z000000000之保單，向南山人壽辦理系爭保單質借，
    還款情形及還款證明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189頁不爭執事項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
    其借款922萬元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債務，被上訴人並已於
    附表三所示時間陸續如數向南山人壽清償，而被上訴人借給
    上訴人之922萬元其中100萬元，為被上訴人向訴外人即兩造
    之母楊○所借，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上訴人
    仍積欠被上訴人822萬元等情，並提出附表三「卷證」欄所
    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
    為證。上訴人固不否認附表三所示922萬元為其應繳納之費
    用，且該費用係由被上訴人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以
    及其已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
    ，惟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經查：　
　⑴證人楊○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當時伊在現
    場，伊親耳聽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因為上訴人把南山
    人壽的保單借錢出來，以後沒辦法再領保險金，所以上訴人
    叫被上訴人幫其籌錢以還款予南山人壽，當時上訴人說他○○
    ○0○土地若賣掉就會還被上訴人錢，結果被上訴人籌不夠錢
    ，說她還差100萬元，被上訴人就叫伊借給上訴人，然後南
    山人壽那筆錢就還清了；但後來上訴人把土地賣掉後，也沒
    有把錢還給被上訴人，伊知道之後，過沒幾天上訴人回家，
    伊就問上訴人土地賣掉了你有錢為什麼不還給被上訴人，上
    訴人就嗆說「我不要還就是不要還，妳是要怎樣」；伊有打
    電話給上訴人的女性友人，要上訴人還伊錢，很久之後上訴
    人才拿100萬元回來還伊，上訴人拿100萬元丟在桌上說「這
    給妳」，伊說「這你跟我借的什麼叫給我」等語綦詳（見原
    審卷一第467至471頁）。證人陳盧○娟亦於原審具結證稱：
    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費用，因被上
    訴人款項不足，故被上訴人有另外向伊借款以貸與款項予上
    訴人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而本件為親屬
    間之借貸，惟家人最能知悉內情，兩造之母楊○與大姐陳盧○
    娟之證詞均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復有附表三「卷證」欄
    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
    據等客觀事證，以及上訴人自承有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
    ，得以互相印證，洵屬可採。
　⑵再參以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7年11月18日對話錄音譯文，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你何時要還款？你錢拿去還南山，
    我們當初好心幫你還，保住保險，你現在錢不還我們。我跟
    大姊好心借你錢你不還款，還說沒有要還」等語，上訴人回
    稱：「我沒有打算要還、就不想還、我跟媽說我本來要還，
    弄到最後我不爽」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9頁，錄音檔案置
    密封袋），上訴人亦不否認上開譯文之形式真正（見原審卷
    二第115至116頁），足見上訴人不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款，
    僅表示原本要還款，但已沒有意願清償。益徵被上訴人主張
    有借款予上訴人，供上訴人清償對南山人壽系爭保單質借債
    務等情，應屬實在。
　⑶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係基於返還挪用之遺產而給付等語，為
    本院所不採，已如前述。上訴人雖再辯稱被上訴人當時因投
    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固據提出民事
    裁判書及民刑事案號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53至311頁），惟
    上開資料並未顯示各該訴訟事件原因事實發生之時期與本件
    105年6月間始成立之借款關係，有何時間上之相當關連，更
    無從推認被上訴人於105年6月間無相當資力可借款給上訴人
    ，故上訴人此節所辯，尚無可取。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
    其借款922萬元，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後，上
    訴人尚應返還822萬元，自屬有據。
　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
    明文。而所謂貸與人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
    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1個月以上相當期
    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222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向其
    借款時未約定清償期（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依前開10
    7年11月18日之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已有催告上訴人清
    償借款，上訴人迄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間起訴時，已逾1個
    月以上之相當期限仍未返還借款，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
    還822萬元借款，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備位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三所示借款扣除已清償部分後之822萬
    元，合計8,657,506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
    月15日（見原審卷一第139、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
    准許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
    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
    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
    ，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6月13日 136,03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原證2 簽收單（323號卷第29頁）。 2 103年7月2日 7,578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3 103年6月13日 5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4 103年6月16日 10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5 103年6月16日 44,75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6 103年6月16日 4,142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7 103年6月27日 95,000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合計  437,506元   
附表二：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 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7月15日 10萬元 現金。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5簽收單（原審卷一第151頁）。 2 103年7月25日 20萬元 轉帳至上訴人之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玉山銀行存款憑條（原審卷一第153頁）。 3 103年8月1日 20萬元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原審卷一第155頁）。 合計  50萬元   


附表三【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清償其對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　
　　　　　

編 號 日期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05年6月21日 9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101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原審卷一第372頁、原審卷二第102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5頁）。 2 105年6月22日 732,14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6頁）。 3 105年6月22日 14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4 105年6月22日 22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5 105年6月22日 16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6 105年6月22日 25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7 105年6月22日 253,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8 105年6月22日 38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9 105年6月23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0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7頁）。 10 105年6月24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1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8頁）。 11 105年6月27日 318,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2頁）。 12 105年6月29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3頁）。 13 105年6月30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4頁）。 14 105年7月1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5頁）。 15 105年7月7日 2,347,000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6頁）。 16 105年7月15日 14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原審卷一第373頁、原審卷二第103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7頁）。 17 105年8月3日 8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8頁）。 18 105年12月30日 5,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9頁）。 合計  922萬元 註：上訴人嗣已清償100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盧政庸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被  上訴人  盧慧君
訴訟代理人  黃逸仁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苡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更一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8,657,506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9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其弟即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437,506元；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復於105年6月間兩造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家中成立借貸合意，由上訴人向伊借款922萬元以清償其對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下稱系爭保單質借）債務，伊乃自105年6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30日止，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及方式如數代上訴人清償。兩造就上開借款均未約定清償期，伊多次向上訴人催告返還，上訴人迄今僅清償100萬元，尚積欠伊借款9,157,506元（計算式：437,506元＋50萬元＋922萬元－100萬元＝9,157,506元，以下合稱系爭款項）。縱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無消費借貸關係，就其中附表一及附表三部分，伊出於管理上訴人事務之意思，為上訴人清償其債務，不違反上訴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適法之無因管理。縱非屬無因管理，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屬給付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或第176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9,15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伊清償之附表一信用卡費及附表三系爭保單質借債務，及上訴人所簽收或被上訴人所匯之附表二所示50萬元，均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且被上訴人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並無消費借貸、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關係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附表一所示之信用卡費437,506元：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固有明文。而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伊自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被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437,506元，並提出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為證（見原審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23號卷第29頁，下稱323號卷）。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上開信用卡費為被上訴人所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惟辯稱兩造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就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僅記載日期、銀行名、繳費方式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支付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⒊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有積欠其應繳納之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而該信用卡費係由被上訴人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㈢、第338頁）。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堪認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至於上訴人雖辯稱其所受領之款項均為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並提出盧德坤之除戶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77、79至81頁）為證，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前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載，僅能證明盧德坤之繼承人有價值共9千餘萬元之遺產得以繼承。且證人即兩造之大姊陳盧○娟於原審具結證稱：盧德坤之遺產是由姊弟4人開會一起處理，沒有委由被上訴人處理；扣除公司結束營業之成本及費用支出後之遺產，經協議後，現金及其中2筆土地由姊弟4人各分得1/4，其餘不動產由上訴人及訴外人盧政偉繼承；伊分得約1千萬元，伊印象中遺產已經處理並分配完畢，且上訴人已經受分配1千多萬元之現金；伊不知道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有挪用上訴人應受分配遺產之事，被上訴人亦未有拖欠姊弟款項或有協議分期給付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此外，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挪用盧德坤遺產之事實，則其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即屬有據。被上訴人併依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　
　⒈被上訴人主張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並提出103年7月15日簽收單、及上訴人於同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2頁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1頁、323號卷第31頁）。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簽收單及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有收受同附表編號1所示10萬元之現金，及被上訴人有將編號2、3之款項匯至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96頁），惟辯稱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開103年7月15日之簽收單，僅記載「100,000現金（壹拾萬元正）由新光178萬貸款中支出、製單人：盧○君」；上開估價單第2頁關於附表二所示3筆金額部分，亦僅記載日期、銀行名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給付或匯款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二所示款項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二所示款項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⒉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上訴人辯稱其受領系爭款項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盧德坤之遺產等情，雖因舉證不足而未為本院採擇，惟尚難認上訴人未盡真實陳述義務，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附表二所示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仍須負舉證責任。惟被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其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欠缺給付之目的，則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822萬元：
　⒈104年間，上訴人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南山人壽公司，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之保單，向南山人壽辦理系爭保單質借，還款情形及還款證明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9頁不爭執事項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債務，被上訴人並已於附表三所示時間陸續如數向南山人壽清償，而被上訴人借給上訴人之922萬元其中100萬元，為被上訴人向訴外人即兩造之母楊○所借，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上訴人仍積欠被上訴人822萬元等情，並提出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為證。上訴人固不否認附表三所示922萬元為其應繳納之費用，且該費用係由被上訴人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以及其已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惟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經查：　
　⑴證人楊○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當時伊在現場，伊親耳聽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因為上訴人把南山人壽的保單借錢出來，以後沒辦法再領保險金，所以上訴人叫被上訴人幫其籌錢以還款予南山人壽，當時上訴人說他○○○0○土地若賣掉就會還被上訴人錢，結果被上訴人籌不夠錢，說她還差100萬元，被上訴人就叫伊借給上訴人，然後南山人壽那筆錢就還清了；但後來上訴人把土地賣掉後，也沒有把錢還給被上訴人，伊知道之後，過沒幾天上訴人回家，伊就問上訴人土地賣掉了你有錢為什麼不還給被上訴人，上訴人就嗆說「我不要還就是不要還，妳是要怎樣」；伊有打電話給上訴人的女性友人，要上訴人還伊錢，很久之後上訴人才拿100萬元回來還伊，上訴人拿100萬元丟在桌上說「這給妳」，伊說「這你跟我借的什麼叫給我」等語綦詳（見原審卷一第467至471頁）。證人陳盧○娟亦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費用，因被上訴人款項不足，故被上訴人有另外向伊借款以貸與款項予上訴人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而本件為親屬間之借貸，惟家人最能知悉內情，兩造之母楊○與大姐陳盧○娟之證詞均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復有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等客觀事證，以及上訴人自承有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得以互相印證，洵屬可採。
　⑵再參以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7年11月18日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你何時要還款？你錢拿去還南山，我們當初好心幫你還，保住保險，你現在錢不還我們。我跟大姊好心借你錢你不還款，還說沒有要還」等語，上訴人回稱：「我沒有打算要還、就不想還、我跟媽說我本來要還，弄到最後我不爽」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9頁，錄音檔案置密封袋），上訴人亦不否認上開譯文之形式真正（見原審卷二第115至116頁），足見上訴人不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款，僅表示原本要還款，但已沒有意願清償。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有借款予上訴人，供上訴人清償對南山人壽系爭保單質借債務等情，應屬實在。
　⑶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係基於返還挪用之遺產而給付等語，為本院所不採，已如前述。上訴人雖再辯稱被上訴人當時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固據提出民事裁判書及民刑事案號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53至311頁），惟上開資料並未顯示各該訴訟事件原因事實發生之時期與本件105年6月間始成立之借款關係，有何時間上之相當關連，更無從推認被上訴人於105年6月間無相當資力可借款給上訴人，故上訴人此節所辯，尚無可取。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後，上訴人尚應返還822萬元，自屬有據。
　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貸與人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1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向其借款時未約定清償期（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依前開107年11月18日之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已有催告上訴人清償借款，上訴人迄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間起訴時，已逾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仍未返還借款，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822萬元借款，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備位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三所示借款扣除已清償部分後之822萬元，合計8,657,506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見原審卷一第139、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6月13日

		136,03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原證2
簽收單（323號卷第29頁）。



		2

		103年7月2日

		7,578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3

		103年6月13日

		5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4

		103年6月16日

		10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5

		103年6月16日

		44,75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6

		103年6月16日

		4,142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7

		103年6月27日

		95,000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合計

		


		437,506元

		


		








附表二：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
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7月15日

		10萬元

		現金。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5簽收單（原審卷一第151頁）。



		2

		103年7月25日

		20萬元

		轉帳至上訴人之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玉山銀行存款憑條（原審卷一第153頁）。



		3

		103年8月1日

		20萬元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原審卷一第155頁）。



		合計

		


		50萬元

		


		












附表三【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清償其對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　　　　　　


		編
號

		日期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05年6月21日

		9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101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原審卷一第372頁、原審卷二第102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5頁）。



		2

		105年6月22日

		732,14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6頁）。



		3

		105年6月22日

		14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4

		105年6月22日

		22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5

		105年6月22日

		16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6

		105年6月22日

		25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7

		105年6月22日

		253,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8

		105年6月22日

		38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9

		105年6月23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0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7頁）。



		10

		105年6月24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1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8頁）。



		11

		105年6月27日

		318,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2頁）。



		12

		105年6月29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3頁）。



		13

		105年6月30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4頁）。



		14

		105年7月1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5頁）。



		15

		105年7月7日

		2,347,000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6頁）。



		16

		105年7月15日

		14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原審卷一第373頁、原審卷二第103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7頁）。



		17

		105年8月3日

		8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8頁）。



		18

		105年12月30日

		5,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9頁）。



		合計

		


		922萬元
註：上訴人嗣已清償100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盧政庸

訴訟代理人  熊賢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呂尚衡律師
被  上訴人  盧慧君
訴訟代理人  黃逸仁律師
複  代理人  陳苡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更一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8,657,506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9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其弟即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新臺幣（下同）437,506元；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復於105年6月間兩造於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家中成立借貸合意，由上訴人向伊借款922萬元以清償其對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下稱系爭保單質借）債務，伊乃自105年6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30日止，於附表三所示時間及方式如數代上訴人清償。兩造就上開借款均未約定清償期，伊多次向上訴人催告返還，上訴人迄今僅清償100萬元，尚積欠伊借款9,157,506元（計算式：437,506元＋50萬元＋922萬元－100萬元＝9,157,506元，以下合稱系爭款項）。縱兩造間就系爭款項無消費借貸關係，就其中附表一及附表三部分，伊出於管理上訴人事務之意思，為上訴人清償其債務，不違反上訴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適法之無因管理。縱非屬無因管理，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屬給付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民法第478條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9條或第176條第1項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給付9,15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伊清償之附表一信用卡費及附表三系爭保單質借債務，及上訴人所簽收或被上訴人所匯之附表二所示50萬元，均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且被上訴人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並無消費借貸、無因管理及不當得利關係等語置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附表一所示之信用卡費437,506元：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固有明文。而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伊自103年6月13日至同年月16日，以代被上訴人繳納信用卡費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金額共437,506元，並提出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為證（見原審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23號卷第29頁，下稱323號卷）。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上開信用卡費為被上訴人所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惟辯稱兩造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訴人於103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1頁就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僅記載日期、銀行名、繳費方式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支付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⒊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有積欠其應繳納之7筆信用卡費共計437,506元，而該信用卡費係由被上訴人繳納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㈢、第338頁）。則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堪認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至於上訴人雖辯稱其所受領之款項均為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兩造之父盧德坤之遺產，並提出盧德坤之除戶謄本、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77、79至81頁）為證，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前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載，僅能證明盧德坤之繼承人有價值共9千餘萬元之遺產得以繼承。且證人即兩造之大姊陳盧○娟於原審具結證稱：盧德坤之遺產是由姊弟4人開會一起處理，沒有委由被上訴人處理；扣除公司結束營業之成本及費用支出後之遺產，經協議後，現金及其中2筆土地由姊弟4人各分得1/4，其餘不動產由上訴人及訴外人盧政偉繼承；伊分得約1千萬元，伊印象中遺產已經處理並分配完畢，且上訴人已經受分配1千多萬元之現金；伊不知道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有挪用上訴人應受分配遺產之事，被上訴人亦未有拖欠姊弟款項或有協議分期給付之情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此外，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有挪用盧德坤遺產之事實，則其此節所辯，尚無可採。
　⒋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清償信用卡債務，上訴人因此受有免予向發卡銀行清償之利益，上訴人受此利益並無法律上之原因，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即屬有據。被上訴人併依無因管理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㈡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　
　⒈被上訴人主張自10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日，以交付現金或匯款之方式，分別貸與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金額共50萬元，並提出103年7月15日簽收單、及上訴人於同年8月4日簽名之估價單第2頁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51頁、323號卷第31頁）。上訴人固不否認有簽名於上開簽收單及估價單（見本院卷第188頁不爭執事項㈣），亦不否認有收受同附表編號1所示10萬元之現金，及被上訴人有將編號2、3之款項匯至上訴人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96頁），惟辯稱並未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經查：上開103年7月15日之簽收單，僅記載「100,000現金（壹拾萬元正）由新光178萬貸款中支出、製單人：盧○君」；上開估價單第2頁關於附表二所示3筆金額部分，亦僅記載日期、銀行名及金額等文字，並未記載給付或匯款之原因。揆諸上開說明，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自難以此證明兩造間就附表二所示款項存在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上訴人復未再舉證證明兩造就附表二所示款項曾有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是其主張係上訴人向其所借，自屬無據。
　⒉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判決參照）。上訴人辯稱其受領系爭款項係被上訴人返還其挪用盧德坤之遺產等情，雖因舉證不足而未為本院採擇，惟尚難認上訴人未盡真實陳述義務，被上訴人就上訴人受領附表二所示款項無法律上之原因，仍須負舉證責任。惟被上訴人未再舉證證明其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所示款項欠缺給付之目的，則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二所示之50萬元，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㈢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822萬元：
　⒈104年間，上訴人以其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南山人壽公司，保單號碼分別為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Z000000000之保單，向南山人壽辦理系爭保單質借，還款情形及還款證明均如附表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9頁不爭執事項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債務，被上訴人並已於附表三所示時間陸續如數向南山人壽清償，而被上訴人借給上訴人之922萬元其中100萬元，為被上訴人向訴外人即兩造之母楊○所借，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上訴人仍積欠被上訴人822萬元等情，並提出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為證。上訴人固不否認附表三所示922萬元為其應繳納之費用，且該費用係由被上訴人繳納（見本院卷第338頁），以及其已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見本院卷第124至125頁），惟否認兩造間有消費借貸關係。經查：　
　⑴證人楊○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錢當時伊在現場，伊親耳聽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因為上訴人把南山人壽的保單借錢出來，以後沒辦法再領保險金，所以上訴人叫被上訴人幫其籌錢以還款予南山人壽，當時上訴人說他○○○0○土地若賣掉就會還被上訴人錢，結果被上訴人籌不夠錢，說她還差100萬元，被上訴人就叫伊借給上訴人，然後南山人壽那筆錢就還清了；但後來上訴人把土地賣掉後，也沒有把錢還給被上訴人，伊知道之後，過沒幾天上訴人回家，伊就問上訴人土地賣掉了你有錢為什麼不還給被上訴人，上訴人就嗆說「我不要還就是不要還，妳是要怎樣」；伊有打電話給上訴人的女性友人，要上訴人還伊錢，很久之後上訴人才拿100萬元回來還伊，上訴人拿100萬元丟在桌上說「這給妳」，伊說「這你跟我借的什麼叫給我」等語綦詳（見原審卷一第467至471頁）。證人陳盧○娟亦於原審具結證稱：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以清償系爭保單質借費用，因被上訴人款項不足，故被上訴人有另外向伊借款以貸與款項予上訴人等語相符（見原審卷一第197至204頁）。而本件為親屬間之借貸，惟家人最能知悉內情，兩造之母楊○與大姐陳盧○娟之證詞均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復有附表三「卷證」欄所示之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南山人壽出具之收據等客觀事證，以及上訴人自承有逕向楊○清償100萬元等情，得以互相印證，洵屬可採。
　⑵再參以被上訴人提出兩造於107年11月18日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你何時要還款？你錢拿去還南山，我們當初好心幫你還，保住保險，你現在錢不還我們。我跟大姊好心借你錢你不還款，還說沒有要還」等語，上訴人回稱：「我沒有打算要還、就不想還、我跟媽說我本來要還，弄到最後我不爽」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9頁，錄音檔案置密封袋），上訴人亦不否認上開譯文之形式真正（見原審卷二第115至116頁），足見上訴人不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款，僅表示原本要還款，但已沒有意願清償。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有借款予上訴人，供上訴人清償對南山人壽系爭保單質借債務等情，應屬實在。
　⑶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係基於返還挪用之遺產而給付等語，為本院所不採，已如前述。上訴人雖再辯稱被上訴人當時因投資失利而負債三千多萬元，不可能借款給伊，固據提出民事裁判書及民刑事案號為據（見原審卷一第253至311頁），惟上開資料並未顯示各該訴訟事件原因事實發生之時期與本件105年6月間始成立之借款關係，有何時間上之相當關連，更無從推認被上訴人於105年6月間無相當資力可借款給上訴人，故上訴人此節所辯，尚無可取。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向其借款922萬元，扣除上訴人逕向楊○清償之100萬元後，上訴人尚應返還822萬元，自屬有據。
　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貸與人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1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自承上訴人向其借款時未約定清償期（見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依前開107年11月18日之對話錄音譯文，被上訴人已有催告上訴人清償借款，上訴人迄被上訴人於108年5月間起訴時，已逾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仍未返還借款，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返還822萬元借款，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被上訴人備位依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同一請求，自無審酌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一所示信用卡費437,506元，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三所示借款扣除已清償部分後之822萬元，合計8,657,506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15日（見原審卷一第139、14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逾上開應准許部分，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附表一：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6月13日 136,03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原證2 簽收單（323號卷第29頁）。 2 103年7月2日 7,578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3 103年6月13日 5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4 103年6月16日 10萬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5 103年6月16日 44,753元 臨櫃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6 103年6月16日 4,142元 便利商店代繳上訴人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7 103年6月27日 95,000元 郵局代繳上訴人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費。  合計  437,506元   
附表二：
　　
編 號 借款日期 （民國） 借款金額（新臺幣） 交付借款 方式 證據出處 1 103年7月15日 10萬元 現金。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5簽收單（原審卷一第151頁）。 2 103年7月25日 20萬元 轉帳至上訴人之玉山商業銀行大墩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玉山銀行存款憑條（原審卷一第153頁）。 3 103年8月1日 20萬元  原證2簽收單（323號卷第31頁）、原證6台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回條（原審卷一第155頁）。 合計  50萬元   


附表三【被上訴人代上訴人清償其對南山人壽之保單質借】：　　　　　　

編 號 日期 （民國） 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1 105年6月21日 9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玉山銀行取款憑條（原審卷一第371頁、原審卷二第101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原審卷一第372頁、原審卷二第102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5頁）。 2 105年6月22日 732,14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6頁）。 3 105年6月22日 14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4 105年6月22日 222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7頁）。 5 105年6月22日 167,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6 105年6月22日 25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8頁）。 7 105年6月22日 253,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8 105年6月22日 383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39頁）。 9 105年6月23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0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7頁）。 10 105年6月24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1頁）、原證7存摺內頁（原審卷一第158頁）。 11 105年6月27日 318,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2頁）。 12 105年6月29日 40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3頁）。 13 105年6月30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4頁）。 14 105年7月1日 45萬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5頁）。 15 105年7月7日 2,347,000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3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6頁）。 16 105年7月15日 14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原審卷一第373頁、原審卷二第103頁）、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7頁）。 17 105年8月3日 80萬元 原證1存摺內頁（323號卷第24頁）、原證3玉山銀行匯款申請書（323號卷第33頁）、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8頁）。 18 105年12月30日 5,000元 原證3南山人壽公司收據（323號卷第49頁）。 合計  922萬元 註：上訴人嗣已清償100萬元。  
 



